




行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101 年初級救護技術員（EMT-1）初訓課程 

一、依據：緊急醫療救護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「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」(中華民

國 97 年 7 月 29 日衛署醫字第 0970214520 號令公告)辦理。 
二、目的：為推行緊急醫療救護訓練，協助到院前或轉院之傷病患服務強化救護技能，提

昇到醫院前緊急救護服務品質。 
三、指 導 單位：行政院衛生署 
四、主 辦 單位：行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

五、協 辦 單位：台中市搜救協會 

六、訓 練 日期：民國 101 年 7 月 4、5、6、7 日上午 08:00~下午 18:00   
七、訓 練 地點：行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9 樓視聽講堂             
八、課程負責人：朱俊盈 
九、受 訓 時數：40 小時 
十、訓 練 對象：1、相當初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力。 
                2、計 30-40 名，以報名先後順序，額滿為止；若人數不足，則不開課。 
十一、通過資格：全程參加訓練課程，經筆試成績達 70 分以上，並需通過技術測驗。             
十二、報名方式：1、填妥報名表及學歷證明影本壹份，郵寄或傳真到本院。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2、於課程第一天請繳交（1）學歷證明正本「繳驗後歸還」（2）三個月

內 1 吋半身相片 2 張（3）身份證影本乙份。 
                3 、報名截止日期：101 年 5 月 1 日起至 101 年 6 月 25 日止。 
十三、報名費用：每人 4500 元（含訓練講義、午餐及證書費）整，請滙款至土地銀行（005） 
              豐原分行 022056000066，戶名「豐原醫院作業基金 401 專戶」，滙款後請將

收據傳真至本院，請務必來電或 e-mail 確認，即完成活動報名程序。 

十四、聯絡人：陳冬蓮、周琇羚   電話：04-25271180 轉 5199、5189    

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04-25260265；e-mail：xy621@ fyh.doh.gov.tw 

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台中市豐原區安康路 100 號 

十五、訓練課程表：課程表之內容及講師，依主辦單位最後版本為準 

101年 7月 04日(星期三) 課  程  內  容 時數 講  師 
07：50～08：00 報到   

08：00～08：05 長官致詞   

08：05～09：40 緊急醫療救護體系及救護法規概要 2 ○○○ 

09：40～10：30 人體外觀與身體系統介紹 1 ○○○ 

10：30～12：00 生命徵象的測量與注意事項 2 ○○○ 

12：00～13：00 Lunch   

13：00～13：50 成人心肺復甦術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 

13：50～14：40 異物哽塞的處置及小兒心肺復甦術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4：40～15：00 Coffee Break   

15：00～15：50 人工呼吸道的置入與袋瓣甦醒球人工呼吸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5：50～16：40 抽吸器與氧氣相關之各項器材使用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6：40～17：30 自動心臟電擊器操作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地
點
：
九
樓
視
聽
講
堂
暨
廣
場 

17：30～ 綜合討論   
 



101 年 7 月 5 日(星期四) 課  程  內  容 時數 講  師 

08：00～09：30 急症（非創傷）病人評估 2 ○○○ 

09：30～09：40 Coffee Break 

09：40～11：10 急症創傷病人評估 2 ○○○ 

11：10～12：00 無線電報告與救護紀錄表填寫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2：00～13：00 Lunch 

13：00～14：40 止血、包紮與固定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4：40～16：30 頸椎固定術、脫除安全帽及頸圈的使用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6：30～17：30 大量傷患與檢傷分類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地
點
：
九
樓
視
聽
講
堂
暨
廣
場 

17：00～ 綜合討論 

101 年 7 月 6 日(星期五) 課  程  內  容 時數 講  師 

08：00～09：30 脊椎固定術(翻身)及上長背板的操作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09：30～10：20 車內脫困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0：20～11：10 傷患搬運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1：10～11：20 Coffee Break 

11：20～12：10 轉送途中（救護車內）之救護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2：10～13：00 Lunch 

13：00～13：50 到達醫院（下救護車）之救護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3：50～15：20 危急病人現場救護流程的演練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5：20～16：50 非危急病人現場救護流程的演練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6：50～17：50 小兒、孕婦或老人之特殊病人與常見狀況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地
點
：
九
樓
視
聽
講
堂
暨
廣
場 

17：50～ 綜合討論 

101 年 7 月 7 日(星期六) 課  程  內  容 時數 講  師 

08：00～11：00 常見急症的處置暨流程演練 3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1：00～11：10 Coffee Break 

11：10～12：00 筆試 1 ○○○ 

12：00～13：00 Lunch 

.

地
點
：
九
樓
視
聽
講
堂
暨
廣

場

13：00～16：10 常見創傷的處置暨流程演練 3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

病人全程處置流程演練（A）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6：00～18：00 
病人全程處置流程演練（B） 2 
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7：00～ 討論 

 

註：課程表之內容及講師，依主辦單位最後版本為準 

十七、報名表： 

 

101 年度初級救護技術員初訓課程報名表 

中文姓名 （請用正楷填寫）

出生年月日 （請務必填寫）

身分証字號（請務必填寫） 
 

服務醫院/單位  

最高學歷  

聯絡電話 
（O）： 
（H）： 
行動電話： 

E-MAIL  
聯絡地址 

（為寄發證照--郵遞區號務必填寫） 

 

報名截止 101.06.25 備註 午餐：□葷  □素 
報名時： 

 1.請填妥報名表、繳交身份證影本、最高學歷證明影本。  
2.費用：每人 4500 元整，請滙款至土地銀行（005） 
        豐原分行 022056000066，戶名「豐原醫院作業基金 401 專戶」，滙款

後請將收據傳真至本院，請務必來電或 e-mail 確認，即完成活動報

名程序。 
3.聯絡人：陳冬蓮、周琇羚   電話：04-25271180 轉 5199、5189    
               傳真：04-25260265；e-mail：xy621@ fyh.doh.gov.tw 
               地址：台中市豐原區安康路 100 號 

 

 

 

 
 



行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初級救護技術員複訓課程 

一、目     的： 
1、依據緊急醫療救護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「救護技術員管理辦法」(中華

民九十七年七月二十九日衛署醫字第○九七二一四五二○號令公告)第七條辦理。 
2、協助到院前或轉院之傷病患服務強化救護技能，提昇到醫院前緊急救護服務品質。 

二、指 導 單位：行政院衛生署 

三、主 辦 單位：行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

四、協 辦 單位：○○○ 
五、 訓 練 日期：第一梯次民國 101年 02月 19日、第二梯次 101年 07月 23日 08:00~ 17:00。 
六、訓 練 地點：行政院衛生署豐原醫院 9 樓視聽講堂（暫定） 
七、受 訓 時數：每一梯次各 8 小時。 
八、訓 練 對象：1、已取得緊急醫療救護初級救護員(EMT-I)資格，且在有效期限內。 
                2、每梯次預計 30 名，若人數不足，則不開課。 
九、報名方式：1、聯絡人：陳冬蓮、周琇羚   電話：04-25271180 轉 5199、5189 

傳真：04-25260265；e-mail：grace1@ fyh.doh.gov.tw 
           2、請準備有效期限內之「緊急醫療救護初級救護員(EMT-I)證照影本 1 份」

及「三個月內 1 吋半身相片 2 張」。 
十、報名費用：每人每梯次 1000 元，請滙款至土地銀行（005）豐原分行 022056000066， 

戶名「豐原醫院作業基金 401 專戶」，滙款後請將收據傳真至本院，請務必

來電或 e-mail 確認，即完成活動報名程序。 

 十一、報名表： 

101 年度初級救護技術員複訓課程報名表 

中文姓名 （請用正楷填寫）

初訓發照日期 （務必填寫）

身分証字號（務必填寫清楚）

 

服務醫院/單位  

聯絡電話 
（務必填寫） 

（O）： 
（H）： 
行動電話： 

E-MAIL  
聯絡地址 

（為寄發證照--郵遞區號務必填寫） 

 

報名 
□ 第一梯次 101.02.19

□ 第二梯次 101.07.23
備註 午餐：□葷  □素 

效期內 初級救護技術員證書影本 （請浮貼） 
 
課程當天需攜帶「初級救護技術員證書正本」及「身份證正本」查驗後歸還。

 
 

 

 



十二、訓練課程表：課程表之內容及講師，依主辦單位最後版本為準 
 
第一梯次 

日期 時間 上課內容 時數 講師 
08:30~08:40 報到 
08:40~08:50 長官致詞  主辦單位 

08:50~09:40 老人急症處理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09:40~10:30 婦、兒病人急症處理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0:30~10:40 Break 

10:40~12:10 異物哽塞處理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2:10~13:20 中餐 

13:20~14:50 新生兒及小兒心肺復甦術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4:50~15:00 Break 

15:00~16:30 成人心肺復甦術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01 

年 2 

月 19

日
︵
星
期
日
︶ 

16:30~17:00 綜合討論、考核 行政院衛生署立豐原醫院 
 
第二梯次 

日期 時間 上課內容 時數 講師 
08:30~08:40 報到 
08:40~08:50 長官致詞  主辦單位 

08:50~09:40 氧氣治療與抽吸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09:40~10:30 出血與休克的種類與處置 1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0:30~10:40 Break 

10:40~12:10 脫困的實際操作及傷患搬運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2:10~13:20 中餐 

13:20~14:50 常見急症處置流程演練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4:50~15:00 Break 

15:00~16:30 常見創傷處置流程演練 2 
講師：○○○ 
助教：○○○ 

101 

年 7 
月 23 

日
︵
星
期
一
︶ 

16:30~17:00 綜合討論、考核 行政院衛生署立豐原醫院 
 
 
 
註：課程表之內容及講師，依主辦單位最後版本為準 

  


